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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國道的建設除東部蘇花高未定案及西部國道 6號尚未完工之外，其餘均已竣

工（圖 1.1），車流量極大（如表 1-1），速度亦快，且係屬單向封閉性道路，流

浪狗一旦闖入，脫困的機率極微，如久被困在公路上，欲離去卻不得其門而出，

致不斷在內外側路肩往返走動，因飢渴、疲累及恐懼，情緒益加焦躁不安，時間

久時，在內側的狗常利用車流量少時，突然由內側路肩穿越車道，因對汽車的速

度快與慢及距離遠與近無法辨識，常發現在穿越車道時，為閃避車輛在來車前忽

左忽右、忽進忽退，險象環生。加上國人開車一向極忌諱撞死貓、狗，造成駕駛

人常常為了閃避，不是驟然煞停就是閃避過當，導致失控翻覆。基於維護行車安

全及保護動物生命之立場，流浪狗衍生的嚴重行車安全問題實不宜再輕忽。 

流浪狗上高速公路據估計每年平均約有 3500 隻以上誤入高速公路，但因動

物體積較小，上路時如未橫越車道在內外路肩行走，較無瞬間造成危險，不易受

到重視，直到近一、二年來因媒體大幅報導在國道一號北部林口、汐止及中部

209路段，有流浪狗長期滯留在中央分隔帶無法脫困，民間動物保護團體上路冒

險營救，問題才慢慢浮現，始引起管理單位的重視。 

  
圖 1-1環島高速公路全圖  資料來源-百齡資料圖庫教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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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91-95年通過收費站交通流量表 

年 份 小 型 車 客 貨 車 聯 結 車 合 計 
年 成 長

率 

百 萬 車 

公 里 

民國 91年 395709620 55804880 34382771 485897271 7.07﹪ 23094.7 

民國 92年 435632839 54137373 34954139 524724351 7.99﹪ 24307.4 

民國 93年 467876262 57254601 38037516 563168379 7.33﹪ 26130.4 

民國 94年 479143420 56480534 38185268 573809222 1.89﹪ 26509.5 

民國 95年 480594647 55241451 38877139 574713237 0.16﹪ 26706.3 

合 計 2258956788 278918839 184436833 2722312460 4.89﹪ 372813.2 

資料來源-高速公路局 95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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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歷年交通成長圖                資料來源-高速公路局 95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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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流浪狗上高速公路之誘因及危險性 

第一節 流浪狗上高速公路的誘因 

國內對動物飼養依據動物保護法（96 年 7 月 11 日修正）計有 36 條，規範

堪稱嚴謹，從寵物之出生、取得、轉讓、遺失及死亡飼主均應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民間團體辦理登記（第十九條第三項），飼主對所飼養之動

物不得棄養（第五條第三項）。對於任意棄養或虐待，亦訂有罰則，如任意棄養

依第三十條之規定處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之罰鍰，不辦理登記者依三十一條規

定可處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之罰鍰，拒不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惟徒法無法自

行，目前因人力不足，僅靠少數動物保護員執法，無法像先進國家設有專責動物

警察，整個管理成效尚有極大改進空間，因此導致流浪狗、貓充斥大街小巷，甚

至跑上高速公路危及行車安全，長期以來駕駛人因閃避貓狗發生事故導致死亡之

新聞報導層出不窮，此問題實值得重視。在國道流浪狗誤入高速公路誘因，經長

期實地調查，主要有下列四項： 

 

一.目前高速公路流量年成長率經統計 91 年至 95 年平均率為 4.89﹪，而國道 1

號所設置的服務區、休息站仍然維持通車時的五處，依低標準應每 30分鐘行

程 50公里至少應設置 1處服務區（Service-Area）為適當。兩區之間在每隔

12哩（19.2公里）應再添建 1處停車休息區（Parking- Area）。惟目前國道

1 號之休息設施顯未合乎此規定，加上區內販售食品價位不低、質亦普通，

仍有不少大型商業貨車用路人選擇區外就近下交流道用餐，因業者採薄利多

銷方式，口味不太講求、加上停車亦不方便，大型長途商業貨車司機頗多購

買便當後即將車停於交流道附近食用，吃完以後便當內殘餘的骨頭飯菜則任

意丟棄在路旁，有些駕駛人還會加以餵食，因此常有流浪狗在匝道口聚集覓

食，致誤入高速公路。 

二.車道拓寬工程在施工區為利於施工出入方便，臨時開啟多處便道出入，所雇

用之外勞中午吃過之便當盒則任意棄置於工地，流浪狗食髓知味，即由施工

便道進入高速公路。 

三.收費站前之地磅右側腹地較大，用路人常無視該處為禁止停車區，任意在該

處停車休息、便溺或將車內垃圾、剩餘食物、零食任意丟棄於該處空地上，

因站區出入口甚多，流浪狗即由此進入覓食。 

四.沿線鐵絲網遭附近居民破壞進入路權內種植蔬菜、或遭事故車輛毀損未適時

修復致流浪狗由洞口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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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流浪狗上高速公路的危險性 

 

高速公路車速相當快，任何一個微小的事件出現在車道上，因速度快，反應

距離縮短，常導致駕駛人須緊急閃讓發生輕重不等的事故，流浪狗出現在高速公

路形同一顆不定時炸彈，偶一不慎，隨時有威脅眾多用路者之行車安全之顧慮。

而高速公路為國內最重要公路，管理上理應較一般道路嚴格，對於流浪狗頻頻在

高速公路上出現（圖 2.1），管理單位實不能再視而不見，束手無策。其會造成

危險性如下： 

 

一.經觀察流浪狗上路均以單隻較多，成群者較少，因狗天性怕熱，常白天休息，

利用黃昏、深夜、清晨出來活動覓食，極大比率是由交流道進入高速公路，

因此時段車流量較小，俟進入內側路肩後，黎明時因車流量增大，欲橫越車

道至外側路肩脫困機率越來越小。 

二.前些年流行飼養台灣土狗，毛色以黑色居多。近年已漸退潮棄養甚多，此類

犬隻在黃昏或夜間不易被高速來車提早察覺，極為危險。 

三.被輾斃犬隻屍體常躺於車道上，車流量大時，不易被提早發現，有些女性駕

駛朋友不忍再將其輾過，見狀常緊急閃避致失控翻覆，造成傷亡。 

四.狗在路肩逆向行走時，如遇救護車、警車及違規行駛路肩之車輛時，會突然

竄入車道內，外側車道車輛為閃避狗突然閃煞造成危險。 

五.狗因疲累會躺在內側護欄樹叢下或路肩休息，遇有驚擾會突然竄入車道內。 

六.如遇路肩施工封閉，狗常走入主線車道內遭輾斃。 

七.執勤員警發現流浪狗困在高速公路上，常低估其危險性，未通報工務段處理。 

 

 

圖 2.1流浪狗上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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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流浪狗常出沒之時、路段、地點及安全駕駛要領 

高速公路於民國 67 年 10 月 31 日通車，當時的交流道數量及附近的人口，

均遠不如現在多，隨著人口逐漸增加，因土地資源有限，住宅或商業區漸漸往高

速公路附近移動聚集，因飼養寵物人口增多，走失或棄養之流浪狗為覓食常誤入

高速公路，據農委會 96 年統計，國內目前流浪狗數目為 179.000 隻，高速公路

流浪狗其主要出入地點、時段，經多年實地觀察如下： 
 

第一節. 常出沒之時、路段、地點 

一.出入口 

（一）.收費站旁之便道。 

（二）.交流道之匝道。 

（三）.服務區、休息站出入口。 

（四）施工區之臨時便道。 

（五）沿線鐵絲網破洞。 

 

二.出沒地點： 

（一）.交流道附近 3公里內、外側路肩。 

（二）.收費站附近。 

（三）.服務區、休息站附近。 

（四）.施工區附近。 

 

三.出沒時段： 

（一）.清晨、上午或春秋發情季節 

（二）.夜間。 

    （三）.黃昏。 

（四）.午後。 

 
四.駕駛人注意事項：  

（一）開車隨時要有危機意識，因車道中隨時有不可預知的變數，且應隨時注意遠方

200公尺至 300外公尺的車行動靜態，一般駕駛人見狗穿越車道，因狗的高度

低於小車引擎蓋，後車不易發現，除非車流量稀少時，因此當前車發現狗時，

常會有緊急煞停或閃避的行為，開車要養成遠看之習慣，可為自己爭取最大緩

衝時間和空間。如發現遠方車輛突然有閃煞行為時，即應提早警示、提早減速

及提早採取因應措施，以避開危險 

（二）車流量大時，尤其白天，狗因體積較小，易受前車或旁車遮阻，無法提早發現，

除了視距放遠之外，亦應隨時注意把視野放寬。 

（三）流浪狗如出現在車道前，顯無法閃讓時，應考量以己身安全為第一，不可為了

第三章流浪狗常出沒之時、路段、地點及安全駕駛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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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避驟然改變速度和方向，否則很容易擦撞旁車或造成車輛失控翻覆 

（四）流浪狗常出沒之時、路段、要隨時提高警覺。 

 

五.流浪狗歷年管理作為 

由於國道遍及北、中、南、東四區，公路上偶見流浪狗行蹤或遭輾斃屍體，

看似不多，但經統計，一年仍高達 3762隻，恐因零星發現致見樹未見林，較無

法引起重視，之前對流浪狗之管理，始終亦未見有任何具體做法。 

另由於國道警察處理此類事故時，因調查表（一）無此欄可填，員警處理

此類案件填表時，均將其歸類在肇事因素索引表（四）其他-41 欄「其他引起

事故之違規或不當之行為」中，加上駕駛人遇狗緊急閃讓不成撞擊致死未生事

故居多，致無精確統計資料可稽。 

迄至這一、二年高速公路北、中部路段中央分隔帶出現流浪狗久滯該處無

法脫困，尤其發生 209 事件，南部保育團體未經核准擅自至高速公路上冒險捕

捉，引起與論重視，並大幅報導，始引起管理單位重視，96年交通部台灣區國

道高速公路局中區工程處準備草擬訂定「國道流浪動物處理原則」標準作業程

序（96 9 18中工字第 0966002255號函），首次出現處理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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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流浪狗上路統計分佈圖 

一、路別

國道5號, 2,

0%

國道1號,

2484, 66%

國道8號, 5,

0%

國道2號, 88,

2%

國道3號,

1162, 31%

國道4號, 21,

1%

                                圖 4-1 路別統計 
 
表 4-1 路別統計 
路 別 國道 1號 國道 2號 國道 3號 國道 4號 國道 8號 國道 5號 

數 量 2484 88 1162 21 5 2 

百 分 比 66﹪ 2﹪ 31﹪ 21﹪ 0﹪ 0﹪ 

資料來源：警察廣播電台台北總台 

           

國道一號 2484 隻，佔 66%，為第一位。次為國道三號 1162 隻，佔 31%。

國道二號 88隻，佔 2%。由上圖得知車流量、交流道的數量及附近人口密

度多寡等三項與流浪狗數量成正比，國道一號目前的車流量、交流道數量

有 64 個，平均每 5.8 公里有一個（國道 3 號平均每 7.2 公里一個）及交

流道附近緊鄰人口密集之都會區，此三項均高於其他條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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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置

中央護欄,

814, 22%

匝道, 122,

3%

隧道, 56,

1%

車道, 1893,

51%

掉入水溝,

5, 0%

路肩, 872,

23%

 

圖 4-2發現位置 

 

表 4-2 發現位置 

位 置 車 道 匝 道 隧 道 中央護欄 路 肩 掉入水溝 

數 量 1893 122 56 814 872 5 

百 分 比 51﹪ 3﹪ 1﹪ 22﹪ 23﹪ 0﹪ 

資料來源：警察廣播電台台北總台 

 

車道 1893隻，佔 51%，為第一位。次為外側路肩 872隻，佔 23%。再次為

內側路肩 814隻，佔 22%。分析車道數量佔第一位之原因，為衝入車道慘

遭撞及死亡之數量，第二位為外側路肩，此類流浪狗均在天亮時始進入高

速公路，因無法再跑入到內側路肩而滯留在外側路肩，第三位為內側路肩

之原因，此類流浪狗常於夜間流量小時進入高速公路內側路肩，等到天明

時，因車流量增大，即無法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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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

9月, 254, 7%

8月, 293, 8%

7月, 273, 7% 6月, 280, 7%

5月, 264, 7%

4月, 417,

11%

3月, 373,

10%

10月, 315,

8%

2月, 411,

11%

11月, 205,

5%

1月, 397,

10%

12月, 280,

7%

                                 圖三 月份分佈 
 
表三 月份分布 

月份 數量 百分比 

1月 397 10﹪ 

2月 411 11﹪ 

3月 373 10﹪ 

4月 417 11﹪ 

5月 264 7﹪ 

6月 280 7﹪ 

7月 273 7﹪ 

8月 293 8﹪ 

9月 254 7﹪ 

10月 315 8﹪ 

11月 205 5﹪ 

第四章流浪狗上路統計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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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80 7﹪ 

資料來源：警察廣播電台台北總台 

 
四月份 417隻及二月份 411隻佔 11%為首位，次為一月份 397隻，再次為

三月份 373隻。分析原因春季時段，如 4月、2月及 1月、3月流浪狗出

現數量稍有偏高，其真正原因，仍待後續進一步研究。 

四、時段

13-14時, 215,

6%

14-15時, 189,

5%

15-16時, 195,

5%

16-17時, 266,

7%

17-18時, 232,

6%

18-19時, 189,

5%

19-20時, 132,

4% 07-08時, 382,

10%

08-09時, 324,

9%

09-10時, 253,

7%

10-11時, 206,

5%

12-13時, 229,

6%

24-01時, 41,

1%

01-02時, 51,

1% 02-03時, 31,

1%

11-12時, 166,

4%

23-24時, 48,

1%

22-23時, 101,

3%

21-22時, 106,

3%

20-21時, 128,

3% 06-07時, 176,

5%

03-04時, 25,

1% 04-05時, 23,

1%
05-06時, 54,

1%

                                   圖四 時段分佈  
 
表四 時段分佈 

時段 數量 百分比 
00-01 時 41 1﹪ 
01-02 時 51 1﹪ 
02-03 時 31 1﹪ 
03-04 時 25 1﹪ 

第四章流浪狗上路統計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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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5 時 23 1﹪ 
05-06 時 54 1﹪ 
06-07 時 176 5﹪ 
07-08 時 382 10﹪ 
08-09 時 327 9﹪ 
09-10 時 253 7﹪ 
10-11 時 206 5﹪ 
11-12 時 166 4﹪ 
12-13 時 229 6﹪ 
13-14 時 215 6﹪ 
14-15 時 189 5﹪ 
15-16 時 195 5﹪ 
16-17 時 266 7﹪ 
17-18 時 232 6﹪ 
18-19 時 189 5﹪ 
19-20 時 132 4﹪ 
20-21 時 128 3﹪ 
21-22 時 106 3﹪ 
22-23 時 101 3﹪ 
23-24 時 48 1﹪ 

資料來源：警察廣播電台台北總台 

 
上午 7-8 時 382 隻，為首位。次為上午 8-9 時 321 隻，再次為下午 4-5

時 266隻及上午 9-10 時 253隻。分析原因流浪狗因無人正常餵食，遇飢

渴時即四處覓食，故常於夜間至清晨時段上高速公路，因此在上午 7至 9

時在高速公路最常被發現，次為下午 4至 5時，因狗天性怕熱，喜歡黃昏

出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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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存活率

生還, 2745,

73%

總件數,

3762, 100%

死亡, 1017,

27%

 

圖五 存活率 
表五 存活率 

存活率 死亡 生還 總件數 

件數 1017 2745 3762 

百分比 27﹪ 73﹪ 100﹪ 

資料來源：警察廣播電台台北總台 

 

生還的有 2745隻，佔 73%。死亡的有 1017隻，佔 27%。分析生還者

較高原因為用路人對於會動的訊號，常會較引起注意，因此較容易發

現生還狗，而死亡的狗，一方面因遭高流量的車輛不斷輾壓，很快即

屍骨無存，另一方面用路者對於已死的狗，通報意願較低。 
 
 
 

第四章流浪狗上路統計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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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方向

北上, 1828,

48%

南下, 1799,

48%

西行, 70,

2%

東向, 65,

2%

 

圖六 行走方向 
表六 行走方向 

方向 北上 南下 西行 東向 

數量 1828 1799 70 95 

百分比 48﹪ 48﹪ 2﹪ 2﹪ 

資料來源：警察廣播電台台北總台 

 

北向 1828 隻，佔 48%。次為南向 1799 隻，佔 47%。再次為西向及東向，

各占 2 %。分析國 1及國 3兩條重要高速公路均以南北走向，因狗上高速

公路之原因大部分純粹找食物居多，亦無選擇方向之需要，故兩者數量無

顯著差異。 

第四章流浪狗上路統計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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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案例 

第一節 

高速公路通車初期的交通流量較小，流浪狗出現的問題尚未浮現，近年來隨

著車流量、交流道及飼戶的增加，流浪狗誤入高速公路發生事故案件即不斷發

生，茲列舉近年發生較大的事故案例如下： 

一. 81年 4月 7日 14時 45分有黃○耀無照駕駛 064－40××大營拖車，行經國道

1號南向 91公里 520公尺處（竹北交流道附近）內側車道時，原應注意汽

車行駛高速公路應謹慎行駛，控車穩當，以避免危險事故之發生，而依當

時天候為晴，日間有自然光線，路面乾燥、視距良好等情形，又無不能注

意之情事，竟疏不注意，因閃避車前小狗不當，而於輾斃該狗後又控車不

當將車駛入外側車道擦撞由周○來所駕之大營客車，致躺在該大營拖座艙中

間座位睡覺之原司機曾○義衝撞擋風玻璃後摔出車外，因顱內出血、頭部外

傷，經送醫急救後，延至同日 23時許不治死亡。  

二. 89年 11月 15日 14時，陳君駕 2Ｓ-0××小營貨車裝載 8捆電線，由北往南

行經高速公路南向 112公里加 830公尺處（頭份交流道以南 1公里）行速

80公里，行駛內側車道至上述地點時突見乙隻小狗由內側護欄衝入車道，

陳君一時緊張，驟然踩下煞車及往左閃避，造成車輛失控擦撞內側護欄後，

翻覆在外側車道上，緊跟而來由劉君所駕之大營客車見狀亦煞停於外側車

道，隨之而來由江君所駕駛之大營貨車，因未保持安全距離追撞陳君所駕大

客車致車頭嚴重毀損，再緊跟而來由吳君所駕之小自客貨同樣亦未保持距離

追撞大營貨車，造成車內乘客四人輕重傷送苗栗為恭醫院救治。 

三. 86年 1月 14日夜間 22時 30分，洪君駕小自客車，酒後駕車由三義交流道

北上欲返回苗栗住家，剛上交流道 1公里左右，突有一隻大型黑色土狗，由

外側路旁衝向內側車道，洪君為閃避該隻野狗，將方向盤猛往右打，因用力

過大致車輛衝下路肩之大水溝翻覆，洪君被困於車內受到重傷，經送醫急救

所幸無生命危險。 

四. 83年 11月 28日清晨 4時 20分，有吳女駕 NO-51××自小客由高雄北上欲往

回台北，行經國道 1號公路北向 283公里處（新營服務區附近），適前方內

側車道上有乙隻頃遭不明車輛輾斃之狗，因血肉模糊，吳女見狀為避免再輾

壓到該屍塊，乃緊急往外側閃避，因驟然改變速度和方向，致車輛衝入邊坡

下之水溝翻覆，吳女身受重傷送醫後不治死亡。 

五. 96年 9月 21日上午 7時，在國道 1號南向 349.6公里處（岡山路段），有

高公局南區工程處人車正在執行流浪狗屍體清除工作時，在後方擔任警戒工

作之標誌車（如 5.1圖），突遭一輛營業大貨車由後追撞，造成標誌車駕駛

及助手受傷，後方之大貨車司機送醫後不治死亡，其懷有身孕妻子亦重傷送

醫，因發生時段剛好是上班時段，南北路段車流均受到影響，造成嚴重回堵，

至上午 9時 20分始恢復暢通。 

第五章案例 



 15 

 
圖 5.1肇事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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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高速公路車速極快，車道上即使出現一個極微小事件，都有可能發生嚴重

事故之風險，輕則車損，重則有人傷亡。因此，管理單位均應全力以赴，力求事

件避免發生。而目前國道除了狗之外還另有機車、行人不斷闖（誤）入高速公路

而發生事故的案件，此類問題多年來一直存在，迄今尚未得到妥適的改善，已成

為一個國道行車安全維護的死角。 

另國道 1 號南路段車道慢慢均已拓寬完成，兩旁紐澤西護欄雖可有效阻隔

流浪狗及其他動物進入，但同樣地，已上路之流浪狗即無缺口可脫困，管理單位

對動物上路，嚴重威脅行車安全問題應予正視，並能儘速採取因應對策，期能降

低其負面效應，不宜再讓高速公路成為流浪狗的屠宰場，且大量犬隻曝屍於高速

公路車道上，亦非文明國家的高速公路上所常見。 

第二節.建議 

一.交流道匝道入口處或收費站便道入口，應廣設監視器監控，交控中心如有發

現流浪狗的行蹤時，應速通報工務段派員驅離或捕捉。 

二.在匝道入口處，應仿先進國家（德國）埋設驅狗音波儀器。 

三.管理單位應在每個工務段配發乙支麻醉槍，並挑選槍法準確之人員，發現流

浪狗出現時，在安全原則之下，酌為管制車道設法捕捉。另交流道附近的攤

販，應協調地方單位加強管理取締。 

四.對大型商業貨車駕駛用完餐後任意在匝道附近棄置便當盒或亂丟垃圾者，警

察或環保單位應加強取締。 

五.巡邏員警發現車道上或內、外路肩有流浪狗出現時，應速通報工務段派員處

理。另車道上如有屍體時，亦應通報工務單位儘速清除，以維行車安全及環

境衛生。 

六.施工區的工人食用便當後，任意丟棄剩菜招來野狗，工務單位應督導施工單

位改進。 

七.發現有鐵絲網遭到破壞產生破洞時，工務單位應儘速修復。 

八.收費站便道出入口鐵門應隨時關閉。收費站、交流道及服務區附近的飼主，

應宣導請飼主注意管理。 

九.服務區、休息站，請管理單位加強督導區、站內之環境衛生。對於用路人任

意在路肩、收費站、交流道等處任意棄置垃圾者，列入重點加強取締。 

十.對於飼主飼養寵物未依動物保護法第十九條之規定辦理出生、取得、轉讓、

遺失及死亡之登記，主管機關應給與登記寵物身分標識，並得植入晶片。未

依規定者，依同法第三十一條之規定處新台幣 2000元以上 10000元以下罰

鍰，拒不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此項規定中央或地方主管單位應積極加強宣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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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教育並充實執法人力，以彰顯成效。 

十一.所捕捉之流浪狗經送動物收容所，經掃瞄晶片後，進一步依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八十四條之規定追查飼主有無疏縱之責任。 

十二.警察單位對於因駕駛人閃讓貓、狗而發生事故之案件，在道路交通調查報

告表（一）內，研擬再個別增加一欄位，俾能具體列入統計。以作為防制

事故之參考。 

十三.流浪狗經農委會統計，國內 91年共有 660.000隻，本（96）年已下降至

179.000隻，惟國內因地狹人稠，加上機動車輛又多，駕駛人每年因閃避

貓、狗發生事故造成死傷案例時有所聞，目前因欠缺具體的統計資料可調

查，已成為交通安全管理的一個死角。惟徒法無法自行，對於動物之管理，

尤其佔多數之流浪狗，中央或地方主管單位實應拿出積極可行之對策，從

教育面、宣導面、執法面儘速加以強化，以降低流浪貓狗對行車安全之威

脅，確保廣大用路者行車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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